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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2019 年 12 月 16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撥款申請  

(a) 第一期發展工程
(b) 第一期發展的特設現金津貼

(c) 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相關研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以下與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1的

撥款申請：  

第一期發展  

(a) 工程–為配合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一期發展，

把 7787CL號工程計劃 (部分 )和 7796CL號工程計劃提

升為甲級，進行前期工程第一及第二期和第一階段

工程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b) 特設現金津貼–在總目 701–土地徵用分目 38CA項
下預留款項，以便向受第一期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

合資格住戶發放特設現金津貼；以及

1  因應接獲的公眾意見，原來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已易名為「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以便更確切反映其地理範圍。

立法會CB(1)230/19-20(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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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發展工程  

(c)  詳細設計及相關研究–為配合洪水橋／厦村新發展

區 第 二 期 發 展 ， 把 7787CL號 工 程 計 劃 (部 分 )和

7829CL號工程計劃 (部分 )提升為甲級，以分別就前

期工程第三期和第二階段工程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

施工程，進行詳細設計，以及進行工地勘測，和就整

個新發展區的發展進行相關研究。  

 

 

工程範圍和性質  

 

第一期發展  

 

2. 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範圍包括－  

 

(a)為約 17 公頃土地進行工地清理、工地平整（包括土地除

污）和提供相關基礎設施 2，讓已平整的土地可發展專用

安置屋邨以安置受影響的合資格住戶、特別建造的多層樓

宇／露天用地以容納棕地作業和電力支站，和鄉村遷置區

以安置受影響而又符合搬村資格的屋地，以及建造下述 (b)

及 (c)項的道路和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 

  

(b) 建造區內道路，包括一條長約 330 米的單線雙程行車道，

以連接青亦路和五柳路，和一條長約 500 米的地區幹路，

以連接港深西部公路下面的現有交匯處 ; 

 

(c)在現有及擬議的道路上建造長約 2 040 米的污水管道、長

約  360 米的加壓污水管道和一個污水泵房 ; 以及  

 

(d)就上述 (a)至 (c)項工程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和環境監察

及審核計劃。  

 

                                                      
2 包括土力、排水、污水收集系統、供水、園境美化、道路、機電和相關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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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的平面圖分別載於附件一 (前期工

程第一及第二期 )及附件二 (第一階段工程 )。  

 

4. 我們亦建議預留充足款項，以便向受第一期發展清拆行動

影響的合資格住戶發放特設現金津貼。  

 

第二期發展的詳細設計及相關研究 

 

5. 有關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相關研究包括

－  

 

(a)  以下範圍的詳細設計  –  
 

(i)  為約 251 公頃土地進行工地清理、工地平整 (包

括土地除污 )和提供相關基礎設施 3，讓已平整

的土地可發展公共和私營房屋、社區設施、商業

和工業樓宇、環保運輸走廊 (包括環保運輸服務
4、行人道和單車徑 )及其他用途；以及  

 

(ii)  就上述 (i)項工程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和環境

監察及審核計劃 ; 

 

(b)  相關工地勘測工程和監督工作，和就工地勘測工程
及上述 (a)項工程擬備招標文件及評審標書；以及  

 

(c)  就以下範圍進行相關研究 - 

 

(i)  檢討整體的公共和私營房屋類型比例以增加公
共房屋供應比例，以遵從最新政策方向；  

 

(ii)  檢討相關基礎設施以配合修訂的房屋類型比例 ,

                                                      
3 包括一條主要幹路、地區幹路、區內道路、排水、污水收集系統、供水、現

有河道活化、園境美化、機電和相關工程。  
4  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及鄰近地方的環保運輸服務，已提交了另一份討論
文件給同一事務委員會會議，就三種可能的環保運輸服務模式，包括自動捷

運系統、環保巴士系統和現代化電車諮詢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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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視在天影路現址附近重置道路的可能性；  

 

(iii) 評估在整個新發展區推行綠色和智慧措施的可
行性，包括使用地下公用設施共同溝 5；以及  

 

(iv)  就位於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東北部，活化後天
水圍河道的河畔長廊一帶進行城市和綠色設計

研究。  

 

6. 就上述 (a)項所列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和將

進行檢討之天影路路段的平面圖載於附件三 (前期工程第三期和

第二階段工程 )。  

 

7. 待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我們計劃最

早約於 2020 年年中展開建造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以及展開

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和相關研究。為配

合上述時間表，土木工程拓展署將於 2020 年第一季為第一期發

展的首項工程合約，和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和相關

研究顧問合約招標，但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該等合約。  

 

8. 我們把 7787CL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及 7829CL 號工程

計劃的餘下部分有關第二期發展工程的建造部分保留於乙級。待

詳細設計大致完成後，才會就 7787CL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及

7829CL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申請撥款。  

 

 

理由  

 

9. 在我們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中，新界的新發展區項目

是中長期中的重要一環。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將會是繼古洞北

／粉嶺北新發展區後，成為下一個進入落實階段的政府主導大型

發展項目。參考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計劃的加強版傳統新市

鎮發展模式，政府會牽頭推動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發展，收回

                                                      
5  地下公用設施共同溝是以地底隧道模式放置各類公用管路和纜線，避免在保
養及修理時開掘道路，以減低對道路使用者的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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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 324 公頃的私人土地，和清理多達 117 公頃的政府土地進行

發展，同時預留彈性容許在發展大綱圖上規劃作私人發展的相關

土地業權人提出原址換地申請 6。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重要性  

 

10.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位處新界西北的策略性位置，與天

水圍、元朗和屯門新市鎮緊密連繫，將定位為新界西北區域樞紐。

除了在中長期供應 61 000 個房屋單位外，洪水橋／厦村新發展

區將提供土地配合多樣化經濟用途，包括辦公室、零售、餐飲和

娛樂、物流、科技和工業活動，從而創造約 150 000 個就業機會。

新發展區亦會提供各類型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為將來居於

區內及附近居民提供服務。區內亦設有完善的行人、單車和公共

空間綜合網絡。透過集體運輸和公共交通系統，以及引入專用環

保運輸走廊，透過環保運輸服務提供快速的區內交通服務，推廣

綠色運輸。  

 

分期發展  

 

11.  整項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發展須清理逾 18 000 個構築

物，涉及約 2 000 個住戶和約 670 個業務經營者。為確保洪水橋

／厦村新發展區能按部就班地均衡發展，且能有序安置受清拆影

響的合資格人士及讓棕地作業搬遷，該項目將分三期推行。有關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各期發展規劃，載於附件四。洪水橋／

厦村新發展區的主要數字表列如下  -  

 

 

 

 

 

                                                      
6  原址換地申請須於指定時限內完成指定準則才獲批准；指定準則包括須確保
適時完成私人房屋和／或商業發展、發展須符合新發展區規劃方案，以及須

保障私人土地上的現有佔用人能獲得與政府提供相應的補償及安置安排。如

以上準則未能於時限內完成，政府將會收回相關私人土地，並透過賣地形式

把土地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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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發展  第二期發展  餘下發展  整項發展   

房屋單位建

成量  

(公營房屋 ) 

1 400 個 7
 

(1 300 個 ) 

30 900 個  

(20 000 個 ) 

28 700 個  

(9 900 個 ) 

61 000 個  

(31 200 個 ) 

入住人口  4 400 90 800 80 800 176 000 

商業及工業

樓面面積  

400 900 

平方米  

4 893 500 

平方米  

1 072 600 

平方米  

6 367 000 

平方米  

發展面積  17 公頃  251 公頃  173 公頃  441 公頃  

將收回的私

人土地  

12 公頃  188 公頃  

 

124 公頃  

 

324 公頃  

 

將清理的政

府土地  

14 公頃  103 公頃  

 

117 公頃  

 

須清理住戶  6 個  1,961 

 
1 967 個  

 

須清理業務

經營者  

29 個  639 

 

668 個  

 

受影響常耕

農地  

0 公頃  7 公頃  

 

7 公頃  

 

工地平整及

基礎設施工

程的時間表  

2020 年至

2025 年  

2024 年至

2032 年  

[暫定 ] 

2030 年至

2037/38 年  

[暫定 ] 

2020 年至

2037/38 年  

[暫定 ] 

 

第一期發展工程  

 

12.  儘管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所佔發展面積相對少 (17公

頃 )，但作為餘下階段的預備工作，這對順利推展整個新發展區發

展非常重要。在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中，我們會先完成專用安

置屋邨、鄉村遷置區及容納棕地作業的多層樓宇用地的工地平整

                                                      
7   包括專用安置屋邨供應的 1 300 個單位，及 3 幅鄉村遷置用地最多可容納約

10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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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基礎設施工程，以便這些設施能早日落成以安置受其餘發展階

段影響的住戶和業務經營者，使後繼階段的清理工作能大規模及

有序地進行，讓新發展區發展更能切實地按時間表落實。  

 

13.  我們的目標是在第一期發展平整部分專用安置屋邨 8用地，

交與香港房屋協會建造約 1 300個房屋單位，讓首批居民於 2024

年入住。為受影響的合資格住戶提供原區安置安排而毋須作過渡

安置安排，是我們的政策原意，適時提供這些安置單位，對於落

實有關政策原意相當重要。此外，為回應公眾「先安置、後清拆」

的期望，我們亦已就安置房屋單位的供應步伐作出安排，確保第

二期發展清拆行動於 2024年起開展時，有足夠單位安置大量受影

響的合資格住戶。  

 

14.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範圍內有約 246公頃
9
棕地。我們會

協調各施工階段，延長棕地清理過程至十年以上，使清理過程更

加順暢。我們亦會安排預留作港口後勤用途、貯物及工場、以及

現代物流設施的 61公頃用地當中的大部分土地的工地平整及基

礎設施工程於較早階段完成，讓其可適時發展多層樓宇以容納受

後繼階段影響需要遷離的棕地作業。第一期發展的首批多層樓宇

用地預計可於 2023年完成工地平整，讓樓宇可於 2027年落成，以

配合自 2028年起較大規模的棕地作業清理。建基於土木工程拓展

署為確認特別建造的多層樓宇技術可行性而進行的研究初步成

果，我們準備即將展開市場意向調查，以確認在不同情況及涉及

不同合約要求及招標條款下，市場就發展及營運為主要棕地業務

而設的多層樓宇的投資意向。在多層樓宇可供使用前，我們會採

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協助受影響的棕地作業，包括從規劃及土地事

宜上為尋找適合地點搬遷的經營者提供諮詢服務及便利措施。  

 

 

                                                      
8   專用安置屋邨將會由香港房屋協會分期發展及管理。在整個發展完成後，專
用安置屋邨將提供共 2 100 個公共租住單位和和資助出售單位，當中 1 300

個單位屬第一期發展，餘下 800 個單位屬第二期發展。  
9   以上數字取錄自規劃署於 2019 年 11 月發表的《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

究》。  246 公頃棕地按行業分佈如下—物流業（ 28%）、建造業（ 19%）、港口

後勤業  （ 16%）、一般倉庫（ 13%）、車輛維修  (9%）、回收業（ 6%）、泊車

（ 5%）、其他行業（ 2%）及閒置棕地（ 2%）。 246 公頃棕地當中，有 223 公頃

位於新發展區發展面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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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一期發展影響的合資格住戶的特設現金津貼  

 

15.  政府已在 2018年大幅優化為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

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在加強措施下，我們會為受政府發展

清拆行動影響，居於寮屋的合資格住戶提供免經濟狀況審查及須

通過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選項。合資格住戶如不選擇安置安排，

可選擇領取核准特惠津貼
10。雖然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於

2018年優化後適用於所有之後的政府發展清拆行動，但考慮到個

別住戶可領取的特設現金津貼額，可能較經優化的核准特惠津貼

為高，財委會於 2018年 7月18日
11通過為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保

留原有的特設現金津貼安排 (有關安排於 2013年 7月公布 )，作為

核准特惠津貼外的額外選項。  

 

16.  在特設現金津貼的安排下，每一位合資格申請者 12
，不論

其佔用的面積大小，可獲 60萬元的全額特設現金津貼 ;若住戶經

免經濟狀況審查安置選項購買專用安置屋邨資助出售單位，可獲

50萬元的經折算特設現金津貼
13。我們建議在相關分目 (分目獲財

委會於 2018年 7月 18日批准開立 )預留款項以應付第一期發展
14清

拆行動須支付的特設現金津貼。  

 

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相關研究  

 

17.  第二期發展涉及 251公頃土地作房屋、商業 /工業、社區及

                                                      
10  核准特惠津貼的全名為持牌構築物和已登記寮屋的核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11   見立法會 FCR(2018-19)48 號文件。  
12  領取特設現金津貼的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住戶應在清拆前登記日期居於受影響的構築物；  

(b) 受影響構築物應為並非建於屋地上的已登記／持牌住用構築物；  

(c) 住戶應已在 1984／ 85 年度寮屋居民登記中登記，或可提出證據證明至

少在同一期間居於受影響的構築物；以及  

(d) 住戶應符合同樣適用於核准特惠津貼安排下的「不得擁有住宅物業」及

相關規定。  

財務委員會於 2018 年 7 月 18 日審議的 FCR(2018-19)48 號文件載列特設現

金津貼的申領資格，以及發展局局長可行使酌情權向未能符合申領資格的申

請者發放特設現金津貼的安排。  
13  作為替代安排，購買專用安置屋邨的資助出售單位的申請者，亦可選擇經折

算的核准特惠津貼，金額為他們在不選擇購買專用安置屋邨資助出售單位的

情況下原本可獲發的核准特惠津貼金額的六分之五（即約  83%）。  
14   往後階段的特設現金津貼預留款項將會和這些階段的工程撥款一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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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設施用途。在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顧問合約內，

我們亦會就制訂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土地用途建議時引起公

眾討論的幾項重要議題進行檢討。這包括檢討整體的公共和私營

房屋類型比例由現在 51：49提升至70：30
15的可行性，及對已規劃

的基礎設施的修改，以配合新的房屋類型分佈。同時，因應接獲

的公眾意見，我們會再次審視在天影路原址附近重置道路的可能

性。我們亦會提前就活化後天水圍河道沿岸進行城市和綠色設計

研究，讓優質的城市設計原素融入重置天影路的檢討中提出的工

程方案。此外，我們會探討使用地下公用設施共同溝，減少開掘

繁忙路口及主要道路，便利地下公用設施的保養和修理。  

 

 

對財政的影響  

 

18.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的

建造，以及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及相

關研究的費用總額如下 - 

 

  百萬元  百萬元  

 

 

 

  

 

第一期發展工程―建造  

7787CL 號工程計劃 (部分 )前期工

程第一及第二期  

7796CL 號工程計劃第一階段工程   

 

279.0 

 

1,351.2 

 

1,630.2 

 

 

 

第二期發展―詳細設計及相關研

究  

7787CL 號工程計劃 (部分 )前期工

程第三期  

7829CL 號工程計劃 (部分 )第二階

段工程  

 

 

216.9 

 

395.6 

612.5 

    

 總額   2,242.7 

                                                      
15  為配合 2019 年施政報告的規劃目標，新發展土地內 70%的房屋單位應為公

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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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們估計在總目 701–土地徵用分目 38CA項下，向第一期

發展所影響的合資格住戶發放的特設現金津貼費用，最多為 240 

萬元 16。  

 

20.  根據財委會在 2018年 7月批准經優化的一般特惠補償及安

置安排，我們估計向受第一期發展影響的合資格土地業權人、業

務經營者 17和寮屋佔用人發放的補償及特惠津貼 (不包括特設現

金津貼 )，所需的費用約為 21億 8,100萬元。有關款項將會在基本

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1－土地徵用分目 1100CA項下撥出支付。我

們會根據既定程序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每個財政年度的整體撥

款分別申請撥款批准。  

 

 

公眾諮詢  

 

21.  我們於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間，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項目分三階段進行社區參與活動。我們藉着舉辦公眾論壇、社區

工作坊、簡介會和聚焦小組會議，以及市民提交的書面意見，蒐

集公眾意見。市民普遍支持落實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以提供

土地，滿足本港在房屋與經濟發展方面的中長期需要。  

 

22.  《洪水橋及厦村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下稱「分區計劃大

綱草圖」 )已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刋憲。在進行法定規劃期間，

合共接獲 117 份申述和 338 份意見。經在 2018 年 1 月、2 月和 5

月考慮有關申述和意見後，城市規劃委員會決定不會因應有關申

述修訂分區計劃大綱草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於 2018 年

10 月批准了有關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經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隨

後亦於 2018 年 10 月展示予市民查閱。  

 

                                                      
16  根據 1982 年寮屋管制登記記錄，以及就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項目進行的

凍結登記，第一期發展會影響 4 個已登記／持牌構築物。為方便規劃，我們
以最高所需款項 (即 240 萬元 )來作預算。  

17   我們會為合資格的業務經營者提供特惠津貼，包括 2018 年經優化的政府發

展清拆行動一般特惠補償及安置安排下新設的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特惠

津貼。另一方面，不合資格申領或不願意接受特惠津貼的業務經營者亦可以

向政府申請法定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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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透過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與大眾探討

各土地供應可行選項後，於 2018 年 12 月的最後報告中建議，加

快新發展區的發展，是作為其中一個可提高中長期土地供應的主

要來源。  

 

24.  我們在 2018 年 12 月及 2019 年 1 月按《道路 (工程、使用

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及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AL 章)引用第 370 章的規定，分別就第一期發展的擬議道路工

程和擬議污水收集系統工程刊憲。在法定反對期內 18，我們分別

就擬議道路工程和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接獲合共 28 份和 23 份反對

意見。有關反對意見主要關乎擬議道路工程和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施工期間造成的影響、補償和安置安排包括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

和棕地作業者的補償計劃／安排，以及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

整體規劃；所有反對意見均未能調解。我們就擬議道路工程及擬

議污水收集系統工程，以及相關的反對，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考慮按相關條例授權進行。  

 

25.  我們於 2019 年 6 月就上文第 1 段所述與洪水橋／厦村新

發展區發展相關的撥款申請，先後諮詢厦村鄉鄉事委員會 (下稱

「厦村鄉鄉委會」)、屯門鄉事委員會 (下稱「屯門鄉委會」)和屏

山鄉鄉事委員會 (下稱「屏山鄉鄉委會」)。厦村鄉鄉委會原則上

支持有關撥款申請及推行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計劃。屯門鄉委

會有成員則認為須優化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計劃的補償及安

置安排。屏山鄉鄉委會並不反對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計劃，但

有成員對土地用途規劃提出意見，包括擬議電力支站位置，及要

求改善洪屋村和橋頭圍鄰近村落的交通暢達性和減低水浸風險。 

 

26.  我們亦於 2019 年 5 月和 7 月先後諮詢屯門區議會轄下的

環境、衞生及地區發展委員會和元朗區議會轄下的洪水橋新發展

                                                      
18  反對意見的分項數字 -  

 擬議道路工程  擬議排污收集系統工程  

7787CL 號工程計劃 (部分 ) 

前期工程第二期  
21 22 

7796CL 號工程計劃  
第一階段工程  

7 1 

總數  2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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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工作小組。前者表示不反對，而後者原則上支持有關撥款申請。  

 

27.  我們將與區内持份者，包括受影響人士、居民組織、元朗

區議會、屯門區議會、厦村鄉鄉委會、屏山鄉鄉委會和屯門鄉委

會，保持緊密溝通，以推進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發展。  

 

對環境的影響  

 

28.  有關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下稱

「環評報告」) 19已於 2016 年 12 月按《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稱

「環評條例」)獲有條件批准。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部分擬議

工程，屬於環評條例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因此須就其建造和

運作申領環境許可證。政府已於 2017 年 2 月就其建造和運作發

出環境許可證。  

 

29.  除下段所述工程外，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並非環評條例

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我們已完成環境評審，所作結論是就第

一期發展的非指定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我們會實施有

關環境評審中所建議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以控制工程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使其符合既定標準和準則。  

 

30.  就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下的地區幹路而言，有關建造工

程屬環評條例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環評報告所作結論是，倘

實施緩解措施，地區幹路的建造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可予接受，而

不會引起不利剩餘影響。在建造地區幹路時，我們會實施已核准

環評報告所建議的有關緩解措施，並遵守關乎地區幹路建造工程

的環境許可證所訂明的相關條件，以控制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使其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則。我們已把實施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和

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所需費用納入工程計劃的預算內。  

 

31.  為控制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在施工期間造成的短期環

境影響，我們會在工程合約訂定條文，要求承建商實施環境影響

                                                      
19  有關環評報告在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期間編製，該研

究屬環評條例 (第 499 章 )附表 3 的指定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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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措施。有關緩解措施主要包括使用低噪音機器和活動隔音屏

障或隔音罩，以盡量減低建造噪音；在工地定時灑水及設置車輪

清洗設施，以盡量減少塵土飛揚情況；以及設置臨時排水渠，以

疏導工地流出的徑流。我們已把實施有關措施所需費用納入工程

計劃的預算內。  

 

32.  在規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及  

其施工程序，以期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此外，我們會要求承

建商盡量在工地或其他合適的建築工地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

挖掘所得的泥土 )，以盡量減少於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

築廢物
20。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們會鼓勵承建商盡量

利用已循環再造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以及使用非木材

物料搭建模板。  

 

33.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

理措施，以供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和減

少產生惰性建築廢物，並把該等廢物再用和循環再造。我們會確

保工地的日常運作與核准的管理計劃相符。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

工地把惰性與非惰性建築廢物分開處理，以便運至適當的設施處

置。我們會利用運載記錄制度，監管把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

築廢物分別運往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棄置的情況。  

 

34.  我們估計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66 170 公

噸建築廢物，其中約 48 520 公噸(73%)的惰性建築廢物會於工地

再用。我們會把餘下 16 010 公噸(24%)的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

堆填區處置和 1 640 噸(3%)的岩石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

按《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第 354N 章 )所訂明，就

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而言，把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區和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處置的費用估計分別約 320 萬元和約 10 萬元 (金額按

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每公噸收費 200 元和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

置的物料每公噸收費 71 元計算)。  

 

35.  就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工地勘測工程而言，只產生極

                                                      
20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第 354N 章 )

附表 4。任何人士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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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建築廢物，我們會全面考慮和制訂採取各項措施，務求盡量

減少擬議的工地勘測工程在施工期間產生的建築廢物，並盡量重

用／循環再造建築廢物。我們亦會在進行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

的詳細設計時，考慮環評報告所載的相關批准條件及建議和環境

許可證所載的相關條件。  

 

 

對交通的影響  

 

36.  我們在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時，當中

涵蓋有關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各發展階段有關交通及運輸影

響的評估。評估結果顯示，與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所造成的交

通及運輸影響，屬可予接受的水平。  

 

37.  在施工時，我們會配合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實施相關的

臨時交通安排。我們會成立由土木工程拓展署、運輸署、警務處

代表及其他持份者組成的交通管理聯絡小組，以討論、審議及檢

討承建商提出的臨時交通安排，以期盡量減少因進行擬議工程而

造成的交通影響。此外，我們會設立電話熱線，以解答市民查詢

或處理投訴。  

 

 

對文物的影響  

 

38.  我們就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包

括文物影響評估。據評估所得，擬議的第一期發展工程不會影響

任何文物古蹟，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

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

物地點。  

 

39.  然而，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土地勘測工程或會影響

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在祥降圍和東頭村認定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

點。待制定在有關地點進行土地勘測工程的詳情後，我們會進行

考古影響評估，從而決定是否需要在展開勘測工程前，在受影響

地區採取考古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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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第一期發展工程  

 

40.  我們分別在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9 月，把 7787CL 號工

程計劃 (部分)和 7796CL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  

 

41.  我們分別在 2017 年 2 月和 3 月聘請顧問，就前期工程第

一及第二期和第一階段工程進行詳細設計。有關費用已在分目

7100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新市鎮及市區工程、研究

及勘測工作」項目下撥款支付。我們已大致完成擬議工程的詳細

設計工作。  

 

42.  在第一期發展工程界限内，有 1 836 棵樹木，當中 1 059

棵將予保留；另有 777 棵樹木會受影響，當中有 770 棵將遭移除，

而餘下 7 棵將予移植。有 4 棵樹幹直徑相等於或超逾 1 米或屬稀

有品種的珍貴樹木 21將受影響，其中 2 棵將予保留， 1 棵將予移

植，而另一棵將需要移除。我們會把植樹建議納入工程內，當中

包括栽種 93 棵樹木及 200 000 叢灌木，以作補償。  

 
第二期發展工程  

 

43.  我們分別在 2014 年 9 月和 2018 年 9 月，把 7787CL 號工

程計劃 (部分)和 7829CL 號工程計劃 (部分)提升為乙級。  

 

44.  有關擬議的第二期發展工程的詳細設計及土地勘測將不

直接涉及移除樹木或植樹建議。我們在設計階段會評估受影響樹

                                                      
21  珍貴樹木指《古樹名木冊》載列的樹木或符合下列最少一項準則的其他樹木－  

(a)  樹齡達一百年或逾百年的古樹；  
(b)  具文化、歷史或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如風水樹、可作為寺院或文物古蹟
地標的樹木和紀念偉人或大事的樹木；  

(c)  屬貴重或稀有品種的樹木；  
(d)  樹形出眾的樹木 (顧及樹的整體大小、形狀和其他特徵 )，例如有簾狀高聳
根的樹木、生長於特別生境的樹木；或  

(e)  樹幹直徑等於或超逾 1.0 米的樹木 (在地面以上 1.3 米的位置量度 )， 或樹
木的高度、樹冠覆蓋範圍等於或超逾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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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按需要制訂樹木保留、移除、補償和重植建議，並在擬議的

第二期發展工程期間推行。  

 

 

下一步  

 

45.  我們計劃就上文第 1 段所述與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發

展相關的撥款申請諮詢工務小組委員會，並尋求財委會批准。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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